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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申报 2024 年度长宁区医疗卫生
科研专项课题的通知

区内各医疗卫生单位：

为加快长宁区卫生科技事业发展，鼓励原始创新和探索

型研究，推进医学学科建设和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培养，促进

区域医疗卫生科学和技术的进步，现组织申报 2024 年度长

宁区医疗卫生科研专项课题，并就申报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单位

长宁区卫生健康系统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各级各类

医疗卫生机构和相关事业单位等。鼓励医联体内二三级医院

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合申报。

二、项目类别

（一）基本项目

资助方向以常见病、多发病的应用研究为主，包括疾病

诊治、疾病预防、中医药、护理、康复等方面的研究。

研究周期：3 年

（二）管理项目

主要资助有助于提高我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管理水

平、符合医改方向的方法或政策研究；有助于提高和促进卫

生监管能力的研究。

研究周期：1-3 年

（三）教学项目

围绕教学医院、规培基地、医联体培训等建设内容，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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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医学教育课程、教学方法创新、教育评价体系等方面的研

究。

研究周期： 1 年

三、经费资助

资助金额每个项目每年不超过 1 万元，3 年期课题总金

额最高不超过 3 万元，其他周期以此类推。资助具体数额可

自行申请。本次立项项目所在单位均需提供不少于 1:1 比例

的配套资金支持。

项目立项数量为 64 项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主要资助区内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工作的在职人员

（第一执业点为我区医疗卫生机构）。项目负责人必须具备

中级及以上职称。所有项目的申报者必须有负责科研课题的

经历，开展过预初试验者优先。

（二）科研学术不端查实者不得申报；历年课题验收不

合格者不得申报；作为第一负责人获得长宁区科研课题但未

办理结题手续者不得申报；已获得市卫生健康委或同级及以

上机构经费支持的课题，不得重复申请区级经费；在读研究

生（在职研究生除外）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不得申报。

（三）项目研究一年期限为 2025 年 1 月至 2025 年 12

月，三年期限为 2025 年 1 月至 2027 年 12 月。

（四）本次所有申报项目若涉及生命科学伦理问题，需

经所在单位伦理委员会审核同意。

四、申报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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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各单位申报名额见《2024 年度长宁区医疗卫生科研

专项课题申报名额表》（附件 1）。课题申报时间为自通知发

布之日起至 2024 年 10 月 23 日。

2、项目申请人自通知发布之日起可从区科委网站下载

《长宁区科学技术委员会项目申报书（医疗卫生类）》（附件

2）。

3、各医疗卫生机构根据申报要求对申报项目进行初审、

遴选、择优推荐，并填写《2024 年度长宁区医疗卫生科研专

项课题申报情况汇总表》。

4、对各单位推荐的申请项目区里将组织有关专家进行

评审。评审的具体事项另行通知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《长宁区科学技术委员会项目申报书（医疗卫生类）》

用 A4 纸打印，一式三份，加盖公章。《2024 年度长宁区医疗

卫生科研专项课题申报情况汇总表》打印一份，加盖公章。

书面材料送达地址：长宁区医管中心（云雾山路 39 号 311

室）。项目申报书及单位汇总表电子版请发科研管理邮箱

（cnkygl@126.com）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1、长宁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医管科

联系人：李晖 电话：22051263

2、长宁区医管中心

联系人：邹荦荦 电话：180179258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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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

1、2024 年度长宁区医疗卫生科研专项课题申报名额表

2、《长宁区科学技术委员会项目申报书（医疗卫生类）》

3、《2024 年度长宁区医疗卫生科研专项课题申报情况汇

总表》

长宁区科学技术委员会

2024 年 9 月 23 日


